附件3
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
2026年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诚信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我是参加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考生，我已了解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相关政策、规定及招生进程中考生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经认真考虑，我郑重承诺：
    1.本人报名时填写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有效，没有隐瞒或虚构任何事实。
2.本人报名时提交的所有证明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没有不诚信行为，也无任何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3.本人在招生考试过程中，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管理规定、考试纪律和考生守则，服从招生考试管理部门的安排与管理，接受招生考试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诚信考试，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考生守则。如有违反，愿意接受有关部门依据规定做出的相应处理。
本人已知晓参加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被录取后，将不能再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相关规定。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一经核实，学院将按照有关规定取消本人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承诺人姓名：            监护人姓名： 
考生号：             监护人身份证号: 
2026年    月    日 
